
中共上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

沪委编委 〔2020〕149号

关于印发 《上海市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

管理办法 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区委编委,各市级机关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上海市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管理办法 (试行)》印

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上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

2020年9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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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管理办法 (试行)

第一条 (目的和依据)

为进一步完善本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制度,规范事业单位法

人注销登记工作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事业单位登

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上海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若

干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(适用范围)

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机构编制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

机关 (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)登记的事业单位法人。

第三条 (登记管理体制)

市、区登记管理机关负责所属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工作。

市登记管理机关对区登记管理机关的注销登记工作进行指导和

监督。

第四条 (责任主体)

被撤销的事业单位,应当通过上海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向

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。人、财、物划转至其他事业单

位的,相关承接单位应当先配合完成注销登记,再进行日常变更

登记。

举办单位应当依法指导和督促事业单位完成注销登记。举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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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发生变化的,由继任的机构负责。

第五条 (注销登记时限)

注销登记工作一般应当在事业单位被撤销之日起1年内

完成。

第六条 (注销登记效力)

经登记管理机关注销登记的事业单位,自核准注销登记之日

起事业单位法人终止。

第七条 (清算工作)

被撤销的事业单位,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,应当在举办

单位和有关机关的指导下,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第八条 (清算期间活动限制)

清算期间,事业单位不得开展有关清算以外的活动。

第九条 (注销登记程序)

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程序依次是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核

准、收缴证章、公告。

(一)申请。申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注销登记申请。

(二)受理。登记管理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注销登记申请材

料进行初步审查,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。

(三)审查。登记管理机关审查事业单位是否符合规定的注

销登记条件。

(四)核准。登记管理机关对事业单位作出准予注销登记或

者不予注销登记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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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收缴证章。登记管理机关向核准注销登记的事业单位

收缴 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、副本及单位印章。

(六)公告。登记管理机关对核准注销登记的有关事项发布

注销登记公告。

第十条 (注销登记材料)

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应当提交以下材料:

(一)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 (备案)申请书;

(二)撤销的证明文件;

(三)有关机关确认的清算报告;

(四)发布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的凭证;

(五)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、副本及单位印章;

(六)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文件。

第十一条 (信息披露)

事业单位被撤销, 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尚在有效期内的,

登记管理机关通过上海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,将相关信息予以

披露,并推送至市法人库、市信用管理平台等。

第十二条 (证书废止公告)

事业单位被撤销,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超过有效期的,依

法自动废止。登记管理机关定期予以公告。

第十三条 (未按时完成注销的情形)

事业单位被撤销1年后仍无法完成注销登记的,应当向登记

管理机关作出书面报告;无特殊情形的,举办单位应当将其 《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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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、副本和单位印章交由登记管理机关代为保

管。办理注销登记相关事宜,可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使用。

第十四条 (涉及新设立事业单位的情形)

因合并、分立新设立的事业单位,应当先配合完成相关注销

登记工作。确有需要的,可先办理设立登记,经核准后颁发有效

期为1年的 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。

第十五条 (简易注销登记)

合并、分立且权利义务有承接单位的,可以适用简易注销登

记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不得适用简易注销登记:

(一)存在涉案正在被立案调查或协助调查的;

(二)举办的企业、社会组织等未办理出资人变更登记,或

未办理注销登记的;

(三)曾被终止简易注销登记程序的;

(四)不适用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六条 (简易注销登记材料)

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申请简易注销登记,应当向登记管理机

关提交以下材料:

(一)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 (备案)申请书;

(二)批准合并、分立的文件;

(三)注销单位、权利义务承接单位及举办单位三方共同出

具的权利义务承接证明;

(四)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、副本及单位印章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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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文件。

第十七条 (简易注销登记的风险控制)

登记管理机关受理简易注销登记申请后,应当及时向申请人

进行工作提示,并对外发布拟注销登记公告。对存在异议的,登

记管理机关应当及时终止简易注销登记程序。

第十八条 (解释部门)

本办法由中共上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(施行日期)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中共上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9月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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